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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落實導師輔導工作，依據教師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及本校實際需 

要，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導師之編制如下： 

(一) 院、系、所主任導師。 

(二) 導師。 

(三) 系所輔導老師。 

三、 院、系、所主任導師分別由院長、系主任及所長擔任或推薦之。 

四、導師之聘用方式如下： 

(一) 大學部學生得選擇該系教師為該一學年度之導師；研究生

亦得自由選擇導師，原則上由論文指導教授擔任之。每位

導師每學期輔導學生以不超過 30名為原則。 

(二) 各系、所得依實際需要商請本校教師或具有輔導知能之專

業人士為導師人選，供學生選擇，其相關要點列入各系、

所導師制度施行規定。 

(三) 導師因特殊原因未能按本要點執行導師職責時，由系所主

任導師另聘適當人選擔任之，研究生尚未決定指導教授時，

得自由選擇其導師或由系所主任導師指派之。 

五、 「導師時間」為導師輔導學生之時間，各院、系、所應列入課程



表公告實施。 

六、 院、系、所主任導師之職責如下： 

(一) 召開院導師會議，每學期至少一次。 

(二) 協調導師輔導工作之實施，檢討並改進院、系、所導師之

工作。 

(三) 出席本校召開之導師會議及輔導工作之相關研習會。 

七、 導師之職責如下： 

(一) 導師對於學生之性向、興趣、特長、學習態度及家庭環境

等，應有充分之瞭解。 

(二) 輔導學生註冊選課及參加課外活動，協助學生解決有關課

業、生活、人際及心理等適應問題。 

(三) 除「導師時間」外，導師宜利用時間參加導生之課外活動，

並隨機予以指導。 

(四) 導師每學期宜與導生個別談話兩次以上，並將要點記載於

「學生綜合資訊平台」。學生發生重大問題，應立即依據「國

立中山大學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實施要點」會同

學生事務處安排個案處理。 

(五) 出席所屬導生之個案會議及各項導師會議。 

(六) 導師對學生之優良事蹟或嚴重過失，可簽請學務處獎懲。 

(七) 導師於辦理導生活動後應完成「導生活動成果表」，並送學

生事務處諮商與健康促進組彙辦。 

(八) 導師應參加教育部或本校辦理之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活動，

以增加輔導專業知能。 

(九) 為維護學生權益之其他交辦事項。 

八、 系所輔導老師由學生事務處諮商與健康促進組遴聘輔導專業人

員擔任之，其職責如下： 

(一) 整合院系所之需求及結合學生事務處諮商與健康促進組

之規劃，推動各項諮商輔導工作。 

(二) 學生之心理諮商與輔導。 



(三) 心理衛生活動之推廣。 

(四) 學生問題之處理及研究。 

九、 導師費之發放方式如下： 

(一) 大學部(含學位學程)之導師：按所輔導之學生人數核發，

每位導生每學期 600元。 

(二) 研究所(含學位學程)之導師：按導生人數核發，每位碩一

導生每學期 400元。 

(三) 院、所主任導師：依實際輔導之導生人數支領導師費。 

(四) 系主任導師：依職級發給導師指導活動費，每週兩小時鐘

點費，每學期依本校行事曆公告學期週數計算。 

十、 導師及導生活動相關經費及用途如下： 

(一) 特殊事件輔導費：供處理導生急難、疾病、精神狀況、家

庭、情感等特殊事件之支出。 

(二) 導師與導生活動費： 

1. 系、所導生活動費：作為系、所辦理導師與導生聚會、互

動或輔導活動使用，每學期每位學生分配金額 160元，學

位學程比照辦理，支用時需檢據核銷。 

2. 院聯合導師活動費：每學期以 15,000 元為原則，檢據核

銷。 

3. 全校導師活動費：辦理如全校家長座談會、家長通訊、全

校導師會議等，檢據核銷。 

(三)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費： 

1. 系所輔導知能研習費：供系所辦理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活

動使用，每年編列總額度為 500,000 元；各系所申請經

費以 10,000元為上限，並以每年度申請 1次為原則。經

費依申請順序核定，至額滿為止，檢據核銷。 

2. 院導師輔導知能研習費：供各院辦理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活動使用，每學期以 15,000元為原則，檢據核銷。 

3. 全校導師輔導知能研習費。 



(四) 各項活動結束後，主辦單位應將活動成果紀錄放置其單

位網頁，供所有學生參閱，並須繳送電子檔至諮商與健

康促進組備查。 

(五) 對學生輔導工作績效卓著、負責盡職之導師，得依本校

「優良導師遴選要點」之規定薦選為本校優良導師予以

獎勵。 

十一、各系所得依本要點及系、所之需求，訂定「系所導師制度施行 

規定」，經各系、所務會議決議後實施，並將規定送學生事務處 

核備。 

十二、 所需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及教育部補助相關經費支應。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